
法治新闻6 责任编辑：卢越

E－mail:grrbly@163.com2020年 6月 25日 星期四

阅 读 提 示

日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结了两起涉及阴阳合同的劳动合同纠纷

案。两案中的劳动者都主张，自己实际

拿到手的工资比签合同时约定的工资

少，用人单位应按合同约定的工资给

付。但两案的审判结果截然不同，劳动

者一胜一败。对此，法官解释，这是由于

两名劳动者提交证据的证明力不同导致

的。唯有掌握了有力的证据“武器”，才

能避免“掉坑”。

员工签了阴阳劳动合同，实际拿到的工资与合同约定的不一样

都是遭遇都是遭遇工资工资““缩水缩水””判决结果为何不同判决结果为何不同

本报记者 钱培坚 本报通讯员 郭娜

签合同时谈好了工资，签完字后再拿回

合同，工资竟然“缩水”了。遇到这样的情况，

劳动者该怎么办？日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审结了两起涉及阴阳合同的劳动合同

纠纷案，给出了截然相反的判决结果。这其

中缘由何在？

提供关键证据，胜诉

章先生于 2018 年 9 月 3 日应聘进入某电

器公司工作。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后，合同没

有当场一式两份交由双方保管，而是被公司

以要盖章为由收回。

对此，章先生留了个心眼，在与公司法定

代表人进行关于工资的谈话中录了音。

2019年 3月，章先生离开公司时，双方对

是否结清工资产生纠纷。因不服仲裁委裁

决，双方诉至法院。

审理中，公司向法庭提交了劳动合同，其

中约定的试用期工资为 4000 元/月，试用期

满后为 4500元/月。

但是，章先生不认可这份合同中的工资

标准，认为是公司擅自伪造了第一页中的工

资数额。

章先生提出，双方约定工资为试用期

10000 元/月，转正后 11000 元/月，所以公司

应支付拖欠的工资，并向法院提交了银行交

易明细以及与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谈话录音。

这份录音显示，双方就工资问题进行过

协商，公司同意试用期工资每月 10000元，并

称有可能试用期跟转正后是一样的。

一审法院认为，公司提供的工资明细中

显示，实发工资金额无一笔可与章先生银行

交易明细对应，故难以采信公司关于工资标

准的主张。

“而章先生提交的录音证据显示的工资

标准可与银行实发工资明细对应，故法院认

可其工资标准应为10000元/月。”法院指出。

一审判决后，双方上诉至上海二中院。

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上海二

中院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举证的合同系拼接，败诉

无独有偶，陶先生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但法院最终认可了公司所主张的薪资标准。

这是为什么呢？

陶先生称，签合同时，公司将一式两份

的劳动合同交其签字，约定月工资为 6250

元，签完字后公司当场收回，并表示盖章后

再转交。

后来，陶先生发现，自己拿到的合同中约

定的工资却为 3500 元。他当场提出异议。

双方产生劳动纠纷。

法庭上，陶先生称，自己在垃圾篓里找

到了最初签订的劳动合同前两页的撕毁件，

上面写明月工资为 6250 元。他认为已经拿

到了证据，所以当初没有再与公司理论。

公司对此则有不同说法。

公司说，当时将劳动合同一式两份交给

陶先生签字，因陶先生对 3500元的工资存在

异议，劳动报酬一栏空白。后经进一步沟通，

公司代理人在劳动报酬一栏填上了“3500”，

陶先生也接受了该金额并在合同上签字。

公司提出，陶先生提供的劳动合同上工

资处“6250”不是公司填写的。

一审法院认为，由于陶先生提供的劳动

合同系拼接粘贴而成，完整性存疑，故对陶先

生的主张难以支持。

另一方面，公司提供了完整的劳动合同，

且陶先生对该合同上自己的签名无异议，故

确认陶先生月工资为 3500元。

二审裁判，陶先生举证的是经拼接粘贴

的劳动合同，证明力较公司所举证的完整劳

动合同弱。

上海二中院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掌握证据“武器”才能避免“掉坑”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

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

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上海二中院

法官指出，“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

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

人承担不利后果。”

在章先生一案中，章先生为证明其每月

工资为 10000 元，提供了银行交易明细及录

音等证据。电器公司所提供的工资明细单等

未经章先生签字确认，且与章先生提供的银

行明细单内容不相符。

法官指出，根据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发放

工资时应向劳动者本人提供工资清单，而电

器公司并未发放，且存在支付款项未注明现

象 。 因 此 ，法 院 认 定 章 先 生 每 月 工 资 为

10000元。

“而在陶先生一案中，陶先生主张工资

为 6250 元，但其对所述的公司劳动合同系

伪造却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法官说。

法官解释，工资报酬是普通劳动者最关

心的问题，3500 元与 6250 元相差近半，但陶

先生在收到两个月工资后始终未提异议。

“综上，法院认为，公司主张陶先生月工资标

准为 3500 元的意见更接近客观事实。”

“对于合同、工资这等大事，劳动者们在职

场中，需要多一些证据意识。”法官说，“唯有掌

握了有力的证据‘武器’，才能避免‘掉坑’。”

吉林

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全面升级
本报讯（记者柳姗姗 彭冰）6月 19日，记者从吉林省政府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开展推进

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专项行动，以全面提升“执行合同”“办理

破产”“保护少数投资者”质效为重点任务，通过推进民商事审

判机制改革、完善诉讼服务体系、深化信息化建设，为推动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全面的司法保障。

为开展好本次专项行动，吉林制定出台了《吉林省高级人

民法院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专项行动方案》《法治化营商

环境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及操作规则》。前者从“执行合同”“办

理破产”“保护中小投资者”“实施保障”四个方面提出 30项具

体措施；后者对标借鉴世界银行和我国营商环境评价标准，设

计了效率、质量、效果、自动化、管理、影响力六大维度 35项指

标，考察各地区法院商事案件立案、审判、执行工作质量，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诉源治理、判后答疑等工作效果，以及商事案

件审判执行工作效率等指标。

据介绍，开展专项行动、构建指标评价体系，是吉林首次

对标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作出安排，也是首次推

出“对标世界银行评价指标型”司法举措。

内蒙古

立法保护管理胡杨林资源
本报讯（记者李玉波）《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胡杨林保护

条例》将于今年 9月 1日起施行。条例将用以对分布在额济纳

旗行政区域内的天然胡杨林以及人工胡杨林进行规划、保护、

利用和管理，保护额济纳胡杨林资源。

胡杨属于内蒙古自治区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具有防风固

沙、涵养水源、保护绿洲、维系荒漠生态系统等重要作用。目

前内蒙古境内胡杨林面积 44.4 万亩，主要集中在阿拉善盟额

济纳旗，其中，7.1万亩划定在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其余 37.3万

亩在保护区范围之外。自然保护区内胡杨林的保护和管理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此次制定的《内蒙古自

治区额济纳胡杨林保护条例》主要规范保护区以外 37.3 万亩

胡杨林的保护和管理。

针对胡杨林保护中的突出问题，《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胡

杨林保护条例》规定了胡杨林所在地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

其相关部门应当履行的改善水环境质量、水利设施的建设和

维护、建立胡杨林监测、预报和评估机制等方面的职责。

肥西

无人飞艇宣传防电诈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居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有效遏制

网络电信诈骗，提高群众防范各类电信诈骗安全意识，安徽省

肥西县上派镇近日利用无人飞艇进行反电信诈骗宣传，用新

颖的宣传方式引导群众做好自身防范。

飞艇长 11 米，侧面贴有“擦亮心智理财，谨防电信诈骗”

“不贪心不侥幸，拒绝电信诈骗”的宣传标语。相比传统的地

面宣传，无人飞艇宣传方式新颖，更能吸引眼球，从而让广大

群众在“好奇”中受益，在疫情期间还可以降低交叉感染的风

险。无人飞艇的“空中广播”，覆盖面广，能有效将反电诈知识

在短时间转递给更多的群众。目前无人飞艇一天工作 8个小

时，持续一周。

此次防电信诈骗宣传旨在增强广大群众识骗、防骗能力,
力争达到户户知晓、人人警惕。同时，通过扩大宣传的受众

面，筑牢涉疫防范电信诈骗的坚固防线，挤压不法分子利用疫

情行骗的空间,提升反电诈宣传的实效。 （汤扣中 刘露露）

成渝联手破获特大网络诈骗案

“老师”指导配资炒股
诈骗2000人3000万元

本报讯（记者李国）专业老师指导炒股，

投多少都给你配资 8~10 倍，赚的还都是你

的，当你以为这是个天大的好事时，那就离

被骗不远了。记者近日从重庆两江新区公

安分局获悉，成渝两地警方联合开展收网行

动，打掉一个以股票投资为骗局的特大网络

诈骗团伙，抓获 132名嫌疑人，初步查明涉案

金额 3000 余万元，查证受害人 2000 余人。

目前，80 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

今年 4 月初，重庆两江新区公安分局反

诈中心民警在工作摸排中发现，位于辖区内

某公司疑似开展诈骗活动。经过民警初步调

查，该公司打着股票咨询的旗号，实则以高额

股票配资为诱饵，拉客户进入平台实施诈骗。

经过深入侦查，专案组全面掌握了吴某、

杨某华、黄某等主要嫌疑人的层次架构和活

动轨迹，查明涉案账户 15 个。5 月 14 日，成

渝两地警方开展收网行动，对诈骗窝点及重

点嫌疑人统一抓捕。

办案民警介绍，整个诈骗团伙共分三级，

最上级为位于重庆市的某平台开发商，由其

开发多个股票配资 APP，再由下一级的平台

运营商购买。运营商招揽第三级的代理商

后，由代理商以微信、熟人介绍等方式拉拢

“客户”，以配资炒股为名，诱导受害人到 APP
平台充值，并以收取各种手续费等方式蚕食

受害人本金，进而实施诈骗。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该平台的设计者

吴某本来是一家软件公司的技术员，去年，在

一次朋友聚会上，他认识了财经大学毕业的

高材生杨某华。杨某华本来从事期货工作，

两人在聊天中萌生了想法：用吴某的技术加

上杨某华的专业，一起虛构一个可高额配资

借钱给客户入市炒股的平台(实质为对赌软

件)。去年 5 月，配资平台正式“上线”，为了

“推广”市场，两人又经朋友认识了黄某、曹

某旗。

至此，该团伙形成了明确的三级分工，

按比例返佣、提成。第一级是由吴某、杨某

华负责的重庆元佑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负责

股票配资软件开发、架设平台、提供技术支

撑、数据维护等服务。第二级是由黄某、曹

某旗负责的五十弦公司、牛到家公司等平台

运营商，负责运营总部开发出来的十几款软

件。第三级是平台代理商，负责为平台运营

商开发客户进入对应的平台入金，向客户推

送炒股意见。

该团伙成员通过大量的微信炒股群发

布高额配资的消息，吸引股民注意。一旦有

人产生兴趣，平台的代理商就冒充“专业老

师”对客户进行指导、荐股 ，然后以 8~10 倍

的配资为诱饵，让客户入金到平台，作案地遍

及全国。

本报记者 丛民 本报通讯员 孙磊 郭安丽

进加工厂工作刚 3 天，员工在车间突发

疾病身亡。员工家属和雇主就工伤赔偿产生

争议。员工家属诉至法院。山东临沂市兰山

区法院认为，加工厂未经相关注册登记，属非

法用工；员工非因工死亡，不能因工厂非法用

工而免除雇主应当承担的责任，判决雇主赔

偿丧葬补助费等 12万余元。近日，临沂市中

院二审维持原判。

2018 年 7 月 2 日，韩某与妻子来到临沂

市兰山区某工业园，在江某所开工厂从事生

产塑料管件工作。2018 年 7 月 5 日 18 时 30
分，韩某在工厂的车间内突发疾病，抢救无效

死亡。

韩某家人要求雇主江某按照工伤规定支

付一次性赔偿金、丧葬补助等赔偿金共计

110 余万元。江某则认为，韩某是在下班休

息期间突发疾病死亡，而非因工死亡，拒绝赔

偿。

因双方多次协商未果，韩某家属向当地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提起仲裁。仲裁委驳

回仲裁请求，韩某家人不服，起诉至兰山区人

民法院。

庭审现场，双方围绕“非法用工”“因工死

亡”争议焦点，进行了激烈的庭审辩论。

韩某家属称，韩某夫妻二人到江某所开

工厂从事生产塑料管件工作，在车间工作期

间突发疾病，经抢救后无效死亡。由于江某

没有营业执照，没有依法登记备案，应按照非

法用工参照工伤进行赔偿。

江某则认为，自己系合法用工。2018 年

7 月 5 日下午，因韩某所用机器需要换模具，

加之工业园通知第二天停电，江某已通知韩

某下午下班后无须上班，当天下午 15点 07分

韩某就停机下班，韩某在下班后突发疾病死

亡，不属于工亡。

兰山法院审理后认为，江某注册的个体

工商户的经营场所为临沂某机电市场，经营

范围为批发和零售机电产品，并不包括加工

生产。而韩某生前所工作的加工厂不在该工

商部门注册登记经营范围内。

江某在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时称，“我的

厂子叫 XX 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我的厂

子没有手续，如果有人检查的时候我就套用

我哥黄某某的手续使用”，法院据此认为，江

某经营的加工厂系非法经营，本案属于非法

用工。

那么，韩某突发疾病倒地死亡，是否属于

因工死亡？

韩某工作车间的监控录像视频显示，

2018 年 7 月 5 日下午 15 点 09 分，韩某夫妻二

人离开其负责的加工机器未再继续工作；15
点 30分，韩某在机器上进行了简单的收尾性

工作后再次离开；18 点 27 分，韩某走到机器

旁，查看了 10 余秒未对机器进行操作即离

开，离开后半分钟左右，突然晕倒在地。在

120 急救医生对韩某的抢救过程中，其妻子

向医生陈述韩某刚洗完澡、吃完饭。

据此，法院认为，上述证据能够证实，韩

某突发疾病死亡并非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

位，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视同工亡的情形，本案

系非因工死亡。

法院认为，江某开办的工厂未依法到工

商管理部门进行工商登记，属于非法用工行

为；韩某非因工死亡，不能因涉案工厂未进行

工商登记而免除工厂应当承担的责任。

最后，法院判决江某支付韩某亲属丧葬

补助费 1000元、救济费 57750元、生活困难补

助费 67240元，共计 12万余元。

一审宣判后，双方均不服判决并分别提

起上诉。近日，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

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判决后，江某在履行期间内自动履

行了赔偿责任，将赔偿款项交到法院，法院及

时通知了韩某的亲属，及时将赔偿款过付。

兰山法院法官释法时表示，本案中，被告

江某在工业园的加工厂并未在工商部门注册

登记，因此江某属非法用工行为；韩某突发疾

病死亡，没有确实证据证明是在工作时间和

工作岗位，认定不属工亡，亦无不当；韩某虽

非工亡，但参照非因工死亡的相关法律法规

在本案中落实相应待遇，亦无不当。

员工非因工死亡 雇主仍被判赔 12万
法院认为，不能因工厂非法用工而免除雇主应担责任

两高公布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拟规定：

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假冒防疫
物资注册商标的从重处罚
本报讯（记者卢越）最高法、最高检近日公布《关于

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三）（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

意见稿，在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假冒抢险救灾、防疫物资等

商品的注册商标的，从重处罚。

意见稿规定了三种情形要从重处罚，对于判处拘役、3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一般不得适用缓刑。包括：（一）主要

以侵犯知识产权为业的；（二）在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灾难、

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假冒抢险救灾、防疫物资等商品的注

册商标的；（三）为境外机构、组织、人员侵犯商业秘密的。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民法院审判了多起涉疫情侵

犯知识产权案件。在天津首例涉疫情侵犯知识产权案

中，被告人苗某忠在无营业执照、未经注册商标授权的情

况下，假冒公司注册商标制造“明星同款”口罩，并外销获

利。被告人苗某忠之子苗某彬明知其生产销售假冒注册

商标的口罩，仍为其提供包装、封箱、装运等帮助。

3月 17日，人民法院对该案当庭宣判：被告人苗某忠

犯假冒注册商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9 个月，并处罚金 7
万元；被告人苗某彬犯假冒注册商标罪，被判处拘役 3个

月，并处罚金 1万元。

记者还注意到，意见稿规定了“从业禁止”条款。

其中第 14条规定，对于因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被判处

刑罚的，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依法禁

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 3 年至 5 年内

从事相关职业。对于被判处管制或者适用缓刑的，可以

根据犯罪情况，依法禁止其在管制执行期间或者缓刑考

验期限内从事特定经营活动。

针对判处罚金问题，意见稿指出，对于侵犯知识产权

犯罪的，应当综合考虑犯罪违法所得数额、非法经营数

额、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数额、侵权假冒物品数量及社会

危害性等情节，依法判处罚金。

意见稿规定，罚金数额一般在违法所得数额的 1倍以

上 5倍以下确定。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数额无法

查清的，罚金数额按照非法经营数额的 50%以上 1倍以下

确定。违法所得数额和非法经营数额均无法查清，判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处罚金的，在 3万元以

上 100万元以下确定罚金数额；判处 3年以上 7年以下有

期徒刑的，在 15万元以上 500万元以下确定罚金数额。

赵春青 绘

6月 18日，浙江台
州路桥区桐屿街道禁
毒主题公园，民警正在
录制禁毒短视频。

为扩大禁毒宣传
效果，在6·26国际禁毒
日即将到来之际，禁毒
民警将禁毒教育录制
成短视频，通过网络平
台开展禁毒宣传。
蒋友青 摄/人民图片

禁毒宣传上“云端”


